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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界龙实业     编号：临 2018－040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8 月 3 日公司及董事长、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董事长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沪

证监处罚字【2018】9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全文内容如下：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费钧德、费屹

立： 

日前，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龙实业）、上海界龙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龙集团）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

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界龙实业、界龙集团涉嫌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 

2015 年 3 月 26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界龙集团除通过自有的“界

龙集团”证券账户持有“界龙实业”股份外，还通过借用的“孙某波”、“费

某娟”证券账户持有“界龙实业”股份。其中费某娟分别为界龙实业 2016 年第

一季度报告与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无限售条件第五大及第七大股东；孙某波分别

为界龙实业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无限售条件第十大股东，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与年度报告披露的无限售条件第九大股东，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无

限售条件第八大股东，2016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无限售条件第十大股东。界龙

集团未将上述情况告知界龙实业，且在界龙实业发函征询时隐瞒了对“孙某

波”、“费某娟”账户的控制情况，导致界龙实业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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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报告及年度报告，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有关持股情况部分存在

虚假记载。 

以上事实，有“界龙集团”、“费某娟”、“孙某波”证券账户资料、银

行账户资料，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界龙实业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

及年度报告、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界龙实业提供的《关于股东

之间相互关系的征询函》等证件证明，足以认定。 

界龙实业未如实披露界龙集团持有“界龙实业”股份的真实情况，导致界

龙实业 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及年度报告，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及

半年度报告有关股东持股情况部分存在虚假记载，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

款所述的违法行为。时任董事长费屹立是界龙实业上述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作为界龙实业的控股股东，界龙集团向界龙实业隐瞒其通过“孙某波”、

“费某娟”证券账户持有“界龙实业”股份的行为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

条第三款所述情形。时任董事长费钧德、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费屹立是界龙

集团上述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我局拟作出如

下决定： 

1、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界龙实业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对其董事长、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费屹立给予

警告，并处以 10万元罚款。 

2、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界龙集团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对其董事长、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费钧德给予

警告，并处以 20 万元罚款；对其副董事长、总经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费屹

立给予警告，并处以 10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五条之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处罚

决定，你们均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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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听

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回执》（附后，

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张 **、闫 **，电话

021-5012****，传真 021-5012****），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我局，逾期则

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为《上海证券报》，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

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四日      


